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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制訂資料庫管理政策 

編號  109395L6 

應用範圍  制訂政策，規範企業情報系統的使用。 這適用於銀行的不同類型的資料庫系統。 

級別  6 

學分  4 （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職務範圍的知識 

能夠: 

 瞭解資料庫管理政策對主要持份者的可能影響，並在此基礎上透過分析存檔記錄、商業情

報系統的趨勢和發展等來預測可能會威脅資料庫系統運行的潛在問題或風險; 

 瞭解不同使用者的需求和期望，並運用知識評估資料庫和應用程式的功能，以便制定適當

的政策，監測和促進資料庫系統的正確使用; 

 瞭解現有客戶、監管和法律對數據管理和數據洩露潛在風險的要求，並運用知識確保銀行

政策能夠涵蓋這些外部要求。 

 

2. 應用 

能夠: 

 建立與數據庫有關的政策或協定 (例如: 文檔、保安、保養、數據的用途和儲存; 

 通過分析不同使用者的需求和應用，制定有關使用、安全和備份的控制策略; 

 根據數據分類制定部署控制的政策和指引; 

 指定使用者的訪問級別和設計策略，以監控使用者遵守規定的限制，以維護數據安全。 

 

3. 專業行為及態度 

能夠: 

 制定保安政策，保護未經授權的訪問; 

 制定規範資料庫使用的指引，並在整家銀行範圍內進行清晰溝通。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根據不同用戶的需要、保安要求和預期的保安威脅的分析，制定政策去管制數據庫的使用

。 

備註   
 

  


